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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33 证券简称：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5-062

中国振华（集团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振华新云吸收合并振华红云的公告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中国振华（集团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2025年10

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振华新

云吸收合并振华红云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吸收合并概述

中国振华（集团）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（国营第四三二六厂）

（以下简称振华新云）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及相关

电子产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、委托加工。

贵州振华红云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振华红云）是振华新云的全资

子公司，主要从事压电陶瓷电子元器件的加工、生产、销售及服务。

为进一步优化企业架构、完善产业结构、压缩公司治理层级，降低管

理成本，提高运营效率。根据公司“十五五”产业发展思路，进一步整合

资源要素，补齐发展短板，实现产业协同发展，由振华新云吸收合并振华

红云。完成吸收合并后，振华红云的独立法人资格被注销，其全部资产、

债权债务、业务、建立劳动关系员工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振华新云

依法承继。

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涉及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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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合并双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合并方

1.公司名称：中国振华（集团）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（国营

第四三二六厂）

2.注册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32号

3.注册资本：56,013.91万元，振华科技出资占100%

4.法定代表人：王刚

5.经营范围：电子元器件及相关电子产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、委托加

工；有色金属、贵金属、矿产品、有色金属深度加工产品及相关附属产品

的购销、加工、配送等。

6.财务状况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
2024年12月31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年8月31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97,151.46 208,464.98

负债总额 32,024.17 41,390.78

净资产 165,127.29 167,074.20

2024年1-12月

（经审计）

2025年1-8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66,225.38 45,258.20

利润总额 7,856.06 5,406.06

（二）被合并方

1.公司名称：贵州振华红云电子有限公司

2.注册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36号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4,075.59万元，振华新云出资占100%

4.法定代表人：邓俊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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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经营范围：电子元器件及相关电子产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压电陶

瓷元器件、铁氧体元器件等相关产品的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有色金属深度

加工产品及相关附属产品的购销、加工、配送等。

6.财务状况
单位：万元

项目
2024年12月31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年8月31日

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8,418.52 9,155.63

负债总额 6,216.73 7,188.29

净资产 2,201.79 1,967.34

2024年1-12月

（经审计）

2025年1-8月

（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6,892.30 4,536.97

利润总额 142.44 -240.77

三、吸收合并方案

1.吸收合并基准日：2025年8月31日

2.专项审计机构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3.吸收合并方式：振华红云为振华新云全资子公司，根据《公司法》

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

财政部令第32号）相关规定，由振华新云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振华红

云全部资产、负债。完成吸收合并后，振华新云设立振华新云压电事业部，

同时振华红云的独立法人资格被注销。

4.债权债务：吸收合并后，振华红云债权、债务以及或有债务，由振

华新云承继。

5.人员安置：本次吸收合并前与振华红云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，其劳

动关系全部转移至合并后的振华新云，工作年限连续计算。振华红云在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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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合并前与其已建立劳动关系员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，将由振华新云在本

次合并完成后享有和承担。吸收合并后，原振华红云发放的退休人员统筹

外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振华新云负责按原标准和方式继续发放。

四、吸收合并协议主要内容

1.协议方

甲方：中国振华（集团）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（国营第四三

二六厂）

乙方：贵州振华红云电子有限公司

2.甲、乙双方系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独立

法人，具有履行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。乙方为甲方全资子公司。

3.甲方吸收乙方而继续存续，乙方注销。

4.甲、乙双方完成吸收合并，存续公司甲方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

56,013.91 万元，即合并后甲方的注册资本不变。

5.甲、乙双方完成吸收合并，乙方债权债务均由甲方承继。

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对债权、债务人的告知义务按《公司法》第二

百二十条执行。

6.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全部资产及相关的全部文件完整地移交给甲

方，上述文件包括但不限于：产权证书、各种账簿、设备技术资料等。

7.本协议签订后，甲、乙双方凭本协议办理乙方资产的变更登记、过

户等接收手续，相关费用、税收由甲方承担。

8.乙方全部员工由甲方负责安置。

9.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本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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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如有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签署相关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

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五、吸收合并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可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、压缩公司管理链条，降低

管理成本，提高运营效率，实现产业协同发展，提高公司市场竞争能力。

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，纳入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的企业将减少 1

户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也不会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振华（集团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25 日


